
附件4
辅助系列专业技术中、初级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

一、岗位职责

（一）基本岗位职责

1. 中级岗位

（1）参与专业规划的实施，取得较好的成果；

（2）积极开展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的技术问题，在本学科（行业）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或参与编写技术指导书；
（3）指导初级技术人员，完成岗位工作量。

2. 初级岗位

（1）积极开展工作研究，处理工作中的技术问题，
（2）完成岗位工作量。

（二）具体岗位职责由各单位聘委会或聘用小组根据岗位性质和承担的任务制订具体细则，报学校聘委会审核备案。

二、任职条件

（一）基本任职条件
1. 具有良好的学风、学术道德和合作精神，爱岗敬业，有较好的服务意识。

2. 符合国家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基本要求，具有与履行岗位职责相适应的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
3. 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

4. 具备履行相应职务的身体和心理条件。
(二)综合条件
对应聘人员的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进行综合评价，竞争上岗，择优聘用。

